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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發行境內公司債券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a)條及香港法例

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刊

發。 

 

茲提述綠景（中國）地產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七月十四日有關建議發行境內公司債券的公告

（「該公告」）。  除非另有界定外，本公司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使用者具相同

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發行人（正興隆房地產（深圳）有限公司，一間於中華人民

共和國成立之公司，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經簿記建檔釐定後，境內債券已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按本金額為人民幣26億元訂定，票面利率為每年

6.5%，期限為5年期，債券存續期第三年末附發行人調整票面利率選擇權及投資

者回售選擇權。  發行境內債券所得款項將用作一般營運資金。  境內債券擬於

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有關境內債券發行詳情於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

(www.szse.cn)刊發。 

 

境內債券牽頭主承銷商為華泰聯合証劵有限責任公司及聯席主承銷商為中山証

劵有限責任公司。  境內債券於中國境內發售僅供合格投資者認購。 

 

 

承董事會命 

綠景（中國）地產投資有限公司 

主席 

黃敬舒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黃敬舒小姐（主席）、唐壽春先生（行政總裁）、
葉興安先生、陳鐵身先生及鄧承英女士；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祝九勝先生、 

王敬先生及胡競英女士。 


